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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 

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[2018]第 2 号 

 

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17年 12月 9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

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重组报告书”）， 

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，并于 2017年 12月 15日发出

《关于对中福海峡（平潭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》，现请

你公司就以下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： 

1.根据你公司 2017年 8月 22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的股权结

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，中核资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核资

源”）受让你公司控股股东福建山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

田实业”）40%的股权。请你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章程相关规定、董

事委派、高级管理人员推荐、表决权和决策权相关安排，说明上市公

司的控制权是否已发生变更。（2）说明未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交

易对方维持上市公司控制权不变的具体安排，包括但不限于控股股东

层面、上市公司层面董事及高管推荐情况、重大事项决策机制、经营

和财务管理机制。（3）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重组报告书显示，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造林营林、林木产

品加工与销售、以烟草化肥销售为主的农资贸易业务以及与平潭综合

实验区开放开发的有关业务。本次交易后，公司将进入光伏发电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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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：（1）说明是否存在置出目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相关资产的

计划或其他安排。（2）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未来继续向交易对方及

其关联方购买资产的计划，如有，说明具体的进度安排及置入资产的

规模。（3）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经营管理和

财务决策是否有控制权，标的资产是否仍由原管理团队控制。（4）说

明交易对方新能源发电业务情况，是否与标的资产存在同业竞争的情

形，如存在，请补充说明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。（5）财务顾问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及相关中介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1月 26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1月 19日 

 


